
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 立法會 CB(2)1143/19-20(03)號文件 
討論文件  
 

 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基因組醫學 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基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 1(督導委
員會 )提交予政府的《香港基因組醫學發展策略》報告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基因組醫學 2發展迅速，在準確診斷、個人化治療和有效

監察疾病方面深具潛力。有鑑於基因組醫學對未來醫療發展的重

要性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委任督導委員會，

負責帶領研究香港基因組醫學的發展策略。  
 
報告摘要  
 
3 .     督導委員會及其三個工作小組在兩年間共舉行了 17 次會
議。督導委員會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完成討論，並向政府提交報

告作考慮 3。報告詳細描述香港遺傳及基因組學的現況，探討主

要議題，以及提出八項推動香港基因組醫學發展的建議。摘要載

於以下各段。  
 
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督 導 委 員 會 由 梁 憲 孫 教 授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基 因 組 醫 學 的 學 術 界 人
士 、 專 業 團 體 代 表 及 專 家 。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。  

2  基 因 組 是 細 胞 內 的 整 個 遺 傳 物 質。基 因 組 醫 學 使 用 基 因 組 數 據 協 助 臨 床
治 療 。  

3  報 告 載 於 :  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f h b . g o v . h k / c n / p r e s s _ a n d _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/ o t h e r i n f o / 2 0 0 3 0 0 _ g e n
o m i c / i n d e x . h t m l  

https://www.fhb.gov.hk/cn/press_and_publications/otherinfo/200300_genomi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fhb.gov.hk/cn/press_and_publications/otherinfo/200300_genomic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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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香港遺傳及基因組學概要  
 

4 .   督導委員會認同在過去數十年間，全賴充滿熱忱的醫生

和研究人員努力不懈，使基因組醫學得以在香港發展，為市民提

供高質素的臨床服務，並取得驕人的研究結果，惠及不少病人。

另一方面，要把握近年科學上的突破所帶來的眾多機遇，需要清

晰的政策作領導，並協調不同機構的工作，其中主要包括衞生

署、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、本地大學、專業團體以及私營醫療機
構，從而令香港基因組醫學在臨床應用和研究方面的發展更上一

層樓。  
 
( b )  主要議題  

 
5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須以全面的策略，處理下列四項主要事

宜—  
   

( a )  提供 標準化的 臨床服 務 —有需要探討如何 在香港建立

更為有系統和一致的遺傳及基因組臨床服務，令病人可

公平地獲得所需的服務；  
 
( b )  提供更具效率的化驗服務，並把更多新科技轉化作臨床

應 用 —有需要以完善機 制評估各機構研 發的遺傳及基

因組檢測的臨床有效性和功用，以助轉化新科技作臨床

應用；  
 
( c )  加強 培訓和確立 清晰 的職業前途—有需要培 育更多基

因組醫學的專科醫療人員，及提高整體醫療人員對基因

組的認識；及  
 
( d )  倫理、法律及社會方面的影響—有需要研究適當的規管

和教育措施，處理保險公司和僱主因為基因信息而產生

的潛在歧視，以及處理直接售賣予消費者的基因檢測 (消
費者檢測 )日趨普及的事宜等。  

 
( c )  八項建議  
 
6 .   督導委員會提出以下八項建議，為香港長遠的基因組醫

學策略發展提供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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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1：  推行香港基因組計劃  
 
7 .   為了全速推動基因組醫學在香港的發展，督導委員會建

議推行大型基因組測序計劃，作為催化基因組醫學發展的基石，

展示臨床裨益、試行相關的新政策措施、建立人才庫，以及試行

相關的臨床規則。根據國際經驗，有關計劃亦可為研究人員提供

重要數據，進行本地人口基因組的研究，讓本地病人受惠。  
 
8 .   應督導委員會的建議，行政長官在《二零一八年施政報

告》中公布，政府將會推行香港基因組計劃，在未來六年為約   
4 0  0 00 至 5 0  00 0 個基因組進行測序，並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
《財政預算案》預留了 1 2 億元撥款作相關用途。我們已於二零
一九年一月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報告計劃的初步細節。食物及衞生

局 (食衞局 )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成立香港基因組中心，中心屬政
府全資擁有的擔保有限公司，將與醫管局及各大學推行香港基因

組計劃。中心現階段正招𦖛𦖛高層管理人員，並計劃於二零二一年

中開始招募病人，進行測序。  
 
建議 2：  加強遺傳及基因組臨床服務  

 
9 .   督導委員會支持醫管局在二零一九年十月推出的《遺傳

及基因組服務策略》，該服務策略旨在改善醫管局轄下的遺傳及

基因組臨床服務，為市民提供有系統及協調一致的服務。  
 
1 0 .   具體而言，督導委員會建議醫管局應為臨床遺傳學家、

病理學醫生、遺傳輔導員和生物信息學家開設專責職位，為這些

專業訂定清晰的職業前途。兒童醫院作為第三層專科轉介中心，

專責處理複雜的兒科病症，應在促進醫管局、衞生署醫學遺傳服

務和大學在基因組醫學上的服務協作和轉化研究成果方面擔當

主要角色。兒童醫院亦應成為遺傳及基因組學的主要培訓機構。

此外，遺傳及基因組檢測名冊應予增訂，加入臨床指引，以確保

遺傳及基因組檢測的使用標準劃一。同時，引入新式遺傳及基因

組檢測至臨床服務的評估機制應盡量靈活高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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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3：  培育基因組醫學人才  
 
1 1 .   督導委員會建議政府應估算基因組醫學專業人員的人

力需求，以便各間大學規劃課程，以吸引有意修讀的學生和海外

人才。委員會已邀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與轄下有關學院協調，以

加強臨床醫生在遺傳及基因組學方面的培訓，包括發出有關的倫

理指引。  
 
1 2 .   督導委員會認同遺傳輔導員和生物信息學家在基因組

醫學中的重要角色，並建議鼓勵大學和學術機構提供符合國際資

格的相關研究院課程。  
 
1 3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，確立清晰的職業前途是在香港建立基

因組醫學人才庫的關鍵之一。因此，醫管局和衞生署應積極研究

開設專責遺傳及基因組服務的職位，並提供明確的晉升前景以招

攬人才。  
 
1 4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整體提高臨床醫生、護士和專職

醫療人員對基因組學的認知。擬議的香港基因組計劃將可促進醫

療人員的遺傳及基因組學知識，以及吸引本地和國際人才。  
 
建議 4：  提高基因組醫學的公眾參與  
 
1 5 .   督 導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加 深 市 民 對 基 因 組 醫 學 的 認

識，包括基因組醫學的潛力和限制、正確使用遺傳及基因組檢

測，以及相關的倫理影響。督導委員會建議食衞局應把握推行基

因組計劃的契機，與衞生署、香港基因組中心和其他持份者一同

促進公眾對上述事宜的了解。  
 
建議 5：透過推行有效的轉介機制和集中進行先進的遺傳及基因
組檢測，以加強化驗所網絡  
 
1 6 .   督導委員會建議在醫管局、衞生署、大學和私營醫療機

構轄下化驗所之間設立遺傳及基因組檢測轉介機制，以及按需要

把公帑資助的先進遺傳及基因組檢測集中於某幾個化驗所。有關

建議可匯聚專業知識、統一化驗標準、善用公共資源，以及讓病

人可以更公平地獲得適切的遺傳及基因組檢測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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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6：促進建立基因組研究的生物樣本庫網絡  
 
1 7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設立中央生物樣本庫並非首選，政府應

探討如何促進各機構建立生物樣本庫網絡，以便日後他們進行基

因組研究時，可以共用不能識別身分的生物樣本和有關數據。為

此，有需要就取得同意、保障私隱等事宜制定標準規程，然後在

香港基因組中心試行。督導委員會建議政府應考慮把參與生物樣

本庫網絡訂為日後基因組研究項目可獲取政府資助 (例如醫療衞
生研究基金 )的條件之一。  
 
建議 7︰加強規管使用基因數據作保險和就業用途  
 
1 8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除了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和《個人資料 (私
隱 )條例》之外，應探討更具體的規管措施，以處理保險範疇出
現的基因歧視。鑑於基因組醫學發展迅速，督導委員會認為較為

務實和靈活的做法，是透過由香港保險業聯會 (保聯 )更新其有關
遺傳檢測的實務守則，以加強監管。政府應持續檢討情況，在有

需要時考慮採用立法措施。同時，在就業方面，政府應加強僱主

及僱員有關防止基因歧視的公眾教育。  
 
1 9 .   保聯已參考督導委員會的建議，更新《使用基因測試結

果實務守則》，守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生效。概括而言，保

聯的成員將不會要求準投保人進行基因測試作核保之用，亦不會

索取用作科學研究用途的基因測試結果，包括香港基因組計劃的

測試結果。保聯成員只可向投保額超逾若干水平的人壽或危疾保

險申請人（即人壽保險保額超過港幣 50 0 萬、危疾保單保額超過
港幣 10 0 萬元），索取特定名單上的預測性基因測試結果。至於
實報實銷型醫療保險，不論所涉保單的保額多寡，保險公司一概

不會向投保人索取預測性基因測試結果。  
 
建議 8：  推廣正確使用遺傳及基因組檢測  
 
2 0 .   督導委員會認為，鑑於在臨床環境以外使用消費者檢測

的情況越趨普遍，政府有必要採取適當措施處理其衍生的醫療和

倫理問題。由於不少消費者檢測可從海外經網上購得，最務實的

做法是加強公眾教育，令市民可作出知情決定。具體而言，我們

需讓消費者明白在決定接受基因檢測前，應先諮詢醫療專業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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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見，了解檢測的臨床有效性和功用、相關的私隱和倫理影

響，以及基因檢測結果的限制。  
 
2 1 .   針對與健康有關的基因檢測，督導委員會建議政府應推

行更多規管措施，因為檢測結果若未能輔以適當的輔導和專業意

見，可能會令接受檢測的人士感到焦慮而再進行不必要的檢驗，

或誤以為沒有患病而延誤治療。督導委員會知悉政府正制訂醫療

儀器的法定規管框架，涵蓋符合醫療儀器定義用於體外的人類基

因檢測。政府亦應檢討處理遺傳及基因組檢測的人員的專業資格

要求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2 2 .   政府已全面接納督導委員會的建議。食衞局將在衞生署

的支持下，與醫管局、各間大學和其他持份者合作，落實建議。

香港基因組計劃將作為催化劑，令各項建議得以落實。  
  
徵詢意見  
 
2 3 . 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零二零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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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基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  

成員名單  

 

主席  
 
梁憲孫教授  
 
專家成員  

 

區結成醫生  

區兆基醫生  

林德深教授  

林德華教授  

劉宇隆教授  

梁德楊教授  

盧煜明教授  

沈伯松教授  

唐海燕醫生  

黃傑輝醫生  
 
機構成員  

 

醫院管理局代表  
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代表  

香港中文大學代表  

香港科技大學代表  

香港大學代表  
 
當然委員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或其代表  

創新科技署署長或其代表  

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  

 


